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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
特色民俗节庆发放专项消费券和文体旅
领域发放专项消费券补助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地（市）财政局、文化和旅游局、体育行政部门：
为落实《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促进文旅消费，我们制定了《西藏自治区特色民俗节庆发放专项消费券和文体旅领域发放专项消费券补助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
2026年3月13日









西藏自治区特色民俗节庆发放专项消费券
和文体旅领域发放专项消费券
补助实施细则（试行）

为鼓励地（市）发放特色民俗节庆专项消费券和文体旅领域专项消费券，促进文旅消费，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的通知》（藏政办发〔2025〕13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补助对象
（一）发放西藏特色民俗节庆专项消费券带动旅游的地（市）、县（区、市）。本细则所指的西藏特色民俗节庆是指西藏特有的特色民俗节庆，包括：藏历新年、雪顿节、望果节、珠峰文化旅游节、雅砻文化旅游节、林芝桃花节、象雄文化旅游节、赛马节、茶马文化艺术节等。
（二）针对文体旅领域发放专项消费券的地（市）。
二、补助标准
按照地（市）发放专项消费券核销额度的50%予以补助。
三、申报
（一）申报时间。
各地（市）文化和旅游、体育行政部门自愿申报消费券发放补助，于每年3月底前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报送上年度申报材料，逾期未申报，不再接受办理。以自然年度为一个完整补助年度（2025年补助从9月1日至12月31日计算）。
（二）申报材料。
1.发放专项消费券的资金指标、会议纪要、发放方案、与发放平台签订的合同、发放平台记录、平台发放核销结算单等材料；
2.申报地（市）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保证材料真实有效。
四、审核
（一）审核。各地（市）文化和旅游、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申报消费券发放补助及材料审核工作，进行政策性、真实性、合规性、完整性审核。每年3月31日前，地（市）文化和旅游、体育行政部门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上报补助资金申请文件，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进行最终审核。
（二）公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审核后按规定线上线下多渠道公示5个工作日，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申报项目由文化和旅游、体育部门予以核实。
五、资金拨付
补助资金列入年度预算。自治区财政厅根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最终审定结果，将补助资金按规定程序拨付地（市）、县（区、市）。
六、资金用途
补助资金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有关财政资金管理规定，由地（市）、县（区、市）用于促进文体旅消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
七、监督管理
（一）获得补助资金的申报地（市）、县（区、市）应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加强对补助资金的监管。各地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拨付使用，不得截留、滞拨、挤占、挪用补助资金。
（三）严格惩戒违法违规行为。对虚报、冒领等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违法违规问题，依法追究相应责任。存在以上情形的，自治区相关部门将不再接受文化旅游领域财政资金项目申报。
（四）实行举报奖励。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推动社会共治共防文旅领域套取、骗取财政补助资金违法违规行为，奖励按《西藏自治区文旅领域违法违规申报使用财政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五）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审核认定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管理机构、承担单位、依托单位、专家、第三方机构等各类主体，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八、附则
（一）本实施细则由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体育局负责解释。实施细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政策或行业发展情况等，适时修订。
（二）本实施细则执行时限按照藏政办发〔2025〕13号文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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